
枣庄市退役军人创业扶持明白纸

一、创业扶持对象

有创业意愿、创业能力但创业资金有困难的退役军人。政府安排工作且在岗退役军人和专项

公益性岗位在岗退役军人，不在扶持对象范围。

二、创业贷款贴息

1、退役军人个人自主创业贷款。商业银行按照贷款合同签订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提供个

人最高 20 万元贷款额度，最长 3年。对退役军人个人自主创业贷款给予最长 3年全额贷款利率贴

息。

2、退役军人创办的小微企业初创期创业贷款。商业银行按照贷款合同签订日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提供小微企业初创期(注册登记 3年内)最高 50 万元贷款额度，最长 3年。对退役军人创办

的小微企业初创期（注册登记 3年内）创业贷款给予最长 2年全额贷款利率贴息。

3、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商业银行根据退役军人自主创办小微企业经营状况、纳税记录等，

按照贷款合同签订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提供最高 150 万元信用贷款，授信最长 3年；有抵押资

产的，贷款额度提高到最高 500 万元，最长 3年。

三、创业贷款办理

1、经办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农信社、恒丰银行在区（市）的营业网点。

2、个人自主创业贷款条件。

(1)户籍地或安置地在本省且在本市自主创业，有具体的创业项目;

(2)在国家法定劳动年龄内,具备一定劳动技能和创业能力，但缺少启动资金;

(3)诚实守信，无金融机构禁止的贷款失信行为;

(4)个人自筹创业启动资金不低于创业项目投资总额的 30%，且具备场地、设施、设备等生产

资料，具备一定创业基础。金融机构认可的前景好，社会效益高的项目可适当放宽条件。

需提交材料:

(1)身份材料，包括身份证、退役军人证(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2)创业材料，包括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登记设立证明文件副本(原件查验，复印

件留存)、创业项目计划书、个人自筹启动资金存款记录等。

(3)经营场所权属证明或租赁合同等。

3、退役军人创办的小微企业初创期创业贷款条件。

(1)退役军人在枣庄市自主创办初创小微企业(注册登记 3年内);

(2)退役军人本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符合个人贷款第(1)(2)条，且实际出资额占公司资本总额

50%以上或持有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0%以上;

(3)企业正常经营，依法纳税、缴纳社会保险费等，无恶意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

行为;

(4)无金融机构禁止的贷款失信行为。

需提交材料:

(1)身份材料，包括退役军人本人身份证、退役军人证(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2)税费材料，包括小微企业上年度依法纳税、缴纳社会保险费记录（成立第一年的提供当年

度记录）等;

(3)创业材料，包括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出资证明、经营收支流水、创业

项目计划书或立项批复文件等。



(4)经营场所权属证明或租赁合同等。

4、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办理条件。按照经办商业银行发布的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条件、程

序办理。

5、办理程序。

(1)申请。退役军人本人向创业地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申请，填写《退役军人创业贷款

资格认定表》，提供申报材料。

(2)初审。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现场进行退役军人身份查验和信息核对，5个工作日内

完成申报材料审核和创业项目实地调查评估，在《退役军人创业贷款资格认定表》中签署初步审

查意见，报区(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3)复审。区(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5个工作日内完成复审（对创业地与户籍地不为同一地的

申请人，向户籍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函询核实申请人身份的函询时间不计入复审时间），符合条件

的，签署资格复审意见。及时报区(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4)审批。区(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研究后，对不符合贷款申请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

明理由；符合条件的，3个工作日内将审批意见及相关申报材料送经办银行。

（5）贷款办理。经办银行 7个工作日内完成区(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的申请材料审核，

包括创业项目的有关情况核实、生产经营状况、申请人偿还能力调查评估等。对符合条件的，3

个工作日内通知退役军人面签办理贷款手续(若补充材料，经办银行需提前通知), 3 个工作日内

完成贷款审批发放。不符合条件的，由经办银行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并报同级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备案。

（6）备案。经办银行完成贷款审批手续后，3个工作日内将审批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贷款金

额、贷款期限、贷款利率等）交区(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备案存档。

四、创业带动就业奖励

对初创小微企业吸纳退役军人(不含创业者本人)就业，并与退役军人签订 1年以上期限劳动

合同、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1年的，每吸纳 1名退役军人就业，给予 3000 元一次性奖励。对退

役军人创办的初创小微企业，满足上述条件，每吸纳 1名退役军人就业，给予 5000 元一次性奖励。

奖励按年度申请，首次申请以实际吸纳就业退役军人人数核发，以后年度申请按实际净增人数核

发。

1.申请条件。

(1)退役军人或其他群体创办的初创小微企业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

(2)与退役军人签订 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1年。

需提交材料:

(1)身份材料，包括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退役军人证(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2)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登记注册证明 (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3)吸纳就业退役军人劳动合同、社会保险费缴纳记录、退役军人证(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

2.办理程序。

(1)申请。初创小微企业到驻地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填写《创业带动退役军人就业奖

补申请表》，提供申报材料。

(2)审查。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5个工作日内完成企业法定代表人和申报材料审查，在

《创业带动退役军人就业奖补申请表》中签署初审意见，报区（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3)审批。区（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实地调查企业吸纳退役军人就业情况，5个工作日内出

具复审意见报区（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区（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5个工作日内完成集体研

究审批。


